道路保洁综合日常考核环卫养护违约处罚明细
	序号
	大类
	小类
	违约扣款
	备注

	1
	现场检查考核
	1.1、机械化、步行保洁、快车道清拣车作业、水域保洁、人行道快速冲洗及深度清洗、小广告及油污清理作业、综合保洁车作业、专项保洁车作业，需按照合同规定范围、时间、线路、频次、方式等作业，整体干净整洁有序。
	否则每发现一处（次）扣款1000元

	甲方检查每个月不少于4次

	
	
	1.2、秩序巡视员管理，需按照合同规定范围、时间、要求等进行巡视管理，做好公共秩序、公共设施看护等工作。
	
	

	
	
	1.3、公厕保洁管理，需按照合同规定范围、时间、要求等管理作业，整体干净整洁有序。
	
	

	
	
	1.4、垃圾收运管理，需按照合同规定范围、时间、要求等开展垃圾收运管理工作；按照垃圾分类规定和合同要求，分类收运。
	否则每发现一处（次）扣款2000元
	

	
	
	1.5、各类作业人员、车辆、设备、工具等需按合同规定配备，按照合同规范化管理和作业，保险、手续、配置等齐全。
	否则每发现一次扣款4000元
	

	2
	信息化考核
	2.1、环卫信息化系统显示作业人员未按规定作业或在线
	扣款500元/人次
	每月汇总一次全月数据

	
	
	2.2、环卫信息化系统显示机动车辆作业未按规定作业
	扣款2000元/车次
	

	
	
	2.3环卫信息化系统显示非机动车辆作业未按规定作业
	扣款1000元/车次
	

	
	
	2.4、环卫信息化系统显示作业人员未按要求巡更作业
	扣款500元/人次
	

	
	
	2.5、环卫信息化系统显示作业人员未按要求考勤
	作业人员扣款1000元/人次；项目组人员扣款2000元/人次
	

	
	
	2.6、对信息化设备实际使用情况进行抽查，有不符要求或不正常使用的
	作业人员每发现1次扣款1000元/人次；作业车辆每发现1次扣款2000元/车次；作业人员考勤每发现1次扣款2000元/人次；项目组人员考勤每发现1次扣款4000元/人次；
	甲方检查每个月不少于4次

	3
	安全管理
	3.1、使用合格设备。人员、车辆、设备作业遵守安全作业规定，项目配套设施使用（包括基地、工棚等）遵守安全使用规定。
	否则每发现一次扣款5000元
	　

	
	
	3.2、各项工作须遵守安全生产、培训、管理规定。风险较大养护作业场所（抗冰除雪等）需有项目经理在场。
	否则每发现一次扣款5000元
	　

	
	
	3.3发生安全有责事故，且造成影响的
	每发生一次扣款50000元
	

	4
	劳动保护
	4.1、未合法或未按甲方要求用工，拖欠工人劳动报酬及福利；未按照要求配备或发放作业人员服装，以及安全、健康防护用品的。
	每发现一次扣款50000元
	　

	
	
	4.2、作业人员未正确佩戴个人劳动防护用品。
	每发现一次(人)扣款5000元
	　

	5
	通用事项
	5.1、按合同规定尽责管理项目、积极配合甲方完成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
	否则每发现一次（人）扣款5000元
	　

	
	
	5.2、市政集团管理层面检查、通报；区级业务处室及以上层面的检查及通报（含文明城市、卫生城市、积尘负荷走航等）；市、区级业务主管部门考核；智能巡检系统考核。（若有）

	市政集团层面的每发生一处扣款2000元；区级及以上的每发生一处扣款4000元；市、区级如有作业单元考核或智能巡检系统考核得分，得分（A）小于97.0分，引用通报内容，直接处罚，扣款金额为：（100-A）*2000元（与前述不重复扣款，按处罚高的处罚）。
	若有得分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。

	
	
	5.3、各项工作被媒体曝光等给管理部门造成负面影响的。
	媒体曝光等造成较大、重大负面影响的，每发现一次分别扣款50000、100000元
	　

	
	
	5.4、数字城管平台等案卷未按规定回复、未按照合同规定作业造成有责投诉
	每发现一条扣款1000元
	

	
	
	5.5、有以上条款外，其他情况（如有责投诉等）造成负面影响的
	每发现一次扣款5000元
	　

	6
	奖励条款
	6.1、工作人员因在本项目上爱岗敬业、尽职尽责、见义勇为、积极配合等其他原因，受到区级及以上书面表扬的。
	每发现一次奖励2000元/（人/次）
	

	
	
	6.2、工作人员代表园区参加市级及以上环卫主管部门举办的竞赛获得前3名次的。
	第1名奖励20000元；第2名奖励10000元；第3名奖励5000元。
	


